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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30

內幕消息

訴訟

本公佈乃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

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近日獲悉，應Esprit Europe B.V.（「Esprit 

Europe」）的破產受託人（「受託人」）的要求，一份已向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提交、惟

未附任何支持文件的傳訊令狀已透過電郵方式送達本公司及萬成資源有限公司（「萬

成資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有關Esprit Europe所提出的破產申請

的公告。

根據傳訊令狀所述，於Esprit Europe破產前，Esprit Europe曾 (i)向萬成資源轉讓其

於Esprit (Holdings II) B.V.所持的股份，而該公司為若干知識產權的間接共同擁有

人，該等股份的賬面值為 5,648萬歐元，購買價為 1,020萬歐元。該購買價以本公司

向Esprit Europe提供的股東貸款之一部分作抵銷，並由萬成資源承擔；及 (ii)向本

公司轉讓其對非歐洲集團公司的多項集團內債權，金額約為 2,820萬歐元，以及其

對非歐洲集團公司的多項債務，金額約為 1,130萬歐元，旨在（其中包括）與本公司

向Esprit Europe提供的股東貸款（約 1,686萬歐元）作出抵銷。完成上述抵銷後，仍

有超過 4,900萬歐元的股東貸款結餘尚未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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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指稱該等交易損害Esprit Europe共同債權人的利益，並要求本公司及萬成資

源賠償Esprit Europe共同債權人因該等交易而蒙受的損失，並承擔該等法律程序的

相關費用。

本公司已就該法律程序的理據徵詢法律意見，並獲告知，荷蘭王國屬《外地判決（交

互強制執行）條例》（香港法例第 319章）（「該條例」）附表 2所列的司法管轄區。因

此，任何荷蘭判決的執行須符合該條例的規定。惟根據該條例第 2(2)條，涉及公

司清盤的外地判決並不屬該條例的適用範圍。基於上述原因，受託人就已清盤的

Esprit Europe於荷蘭提出的申索將不可於香港強制執行，故該申索乃於缺乏充分事

實理據的情況下提出。

本公司將積極採取適當措施（包括法律行動），以保障本公司的合法權益，並維護

本集團及本公司股東的利益。由於該法律程序仍處於初步階段，有關訴訟的最終結

果，以及該法律程序對本集團於目前或未來的財務影響，仍存在不確定性。本公司

將按照相關規定，於適當時候以進一步公告方式，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通知

任何相關進展。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代理主席

WRIGHT Bradley Stephen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八日

除非另有指定，本公佈所列的日期乃指香港時間。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WRIGHT Bradley Stephen先生 劉行淑女士

李慧女士 廖翠芳女士

劉簡怡女士 勞建青先生

余仲良先生


